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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106 年度預算評估報告 

壹、綜合部分 

一、宜就可自負盈虧之 6 個事業體分別編送分預算，俾符預算法規定

及本院決議 

依「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1 條

規定，該基金係「為辦理軍品研發及生產，提升醫學教育及研究，

提供國軍與民眾醫療及官兵服務，推展國軍福利及文教，提倡軍

人儲蓄，落實國軍副食供應等作業」所設置，內含生產、醫療、

服務、福利及文教、軍人儲蓄與副供等 6 個事業。該基金所轄各

個事業業務性質各異，且營運自給自足、自負盈虧，歷年來卻均

併同彙計編列為單一附屬單位預算，未能各自表達各事業之營運

計畫及預算明細，顯非所宜。案經本院於審查該基金 99年度預算

案時通過決議，請國防部「應自 100 年度貣，按事業別分別編列

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惟迄 106 年度國防部就該基金預算案

編列方式仍未遵本院決議辦理，殊屬欠當。經查： 

(一)基金內 6個事業業務性質各異，且各設有事業管理機構 

依 106 年度該基金預算書中就其組織概況之說明，該基金

「以國防部為主管機關，依業務特性採集中管理、分層負責方

式，責成本部軍備局（負責生產事業）、軍醫局（負責醫療事業）、

主計局（負責服務事業及軍人儲蓄事業）、政治作戰局（負責福

利及文教事業）及後次室（負責副供事業）等相關機構設立事

業管理機構」辦理上述 6個事業。該基金各事業業務性質各異，

且分設有管理機構，足顯其營運係各自獨立，各負盈虧責任。 

(二)各事業各有管理機構且自負盈虧，當依預算法規定編製分預算 

依預算法第 89 條規定：「附屬單位預算中，營業基金以外

其他特種基金預算應編入總預算者，為由庫撥補額或應繳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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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但其作業賸餘或公積撥充基金額，不在此限，其預算之編

製、審議及執行，除信託基金依其所定條件外，凡為餘絀及成

本計算者，準用營業基金之規定。」同法第 41條第 2項又規定：

「各國營事業機關所屬各部門或投資經營之其他事業，其資金

獨立自行計算盈虧者，應附送各該部門或事業之分預算。」另

依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辦法（以下簡稱

「編製辦法」）第 6 條第 5 款規定：「各基金所屬基金應編製分

預算，併入各該基金附屬單位預算表達。」該基金下轄 6 個不

同業務性質之事業，且各有其管理機構並自負盈虧，當宜視各

事業為其所屬基金並依上揭預算法及編製辦法規定編製分預

算，併入該基金附屬單位預算表達，以明各事業個別營運計畫

與預算編列明細。 

(三)國防部現係以另附非屬預算書正式附件之「各事業明細資料」

方式辦理，不符上揭規定 

現行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係將

下轄 6 個事業彙計表達，雖在最後附列各事業之收支預計表、

餘絀撥補預計表、現金流量預計表及預計帄衡表，惟仍無法瞭

解各事業個別營運計畫與預算編列明細。為此，國防部另行編

印「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各事業明細資料」

提供參閱，其內容即比照作業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格式，

按各事業別分別表達。但此種作法，顯不符預算法第 20條及前

揭編製辦法就編製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所規定：「單位預算或

附屬單位預算內，依機關別或基金別所編之各預算，…」、「併

入各該基金附屬單位預算表達」。 

(四)本院曾通過決議，請國防部應自 100 年度貣，按事業別分別

編列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卻未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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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該基金妥依規定按各事業別編列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

算，本院於審查該基金 99年度預算案時曾通過決議，請國防部

「應自100年度貣，按事業別分別編列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惟國防部卻復稱：「本部奉行政院核定自 88 年度貣將本部所屬

各特種基金簡併為『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為利營運管

理，依業務型態分 8 個事業部1」、「為利營運計畫考管及預算審

議，並表達經營資訊，有關預算、會計及決算報告均由各責任

中心造報逐級彙報而成，並函送大院等相關機關。」迄 106 年

度該基金預算之編製仍依舊維持往例，並未遵照本院決議辦

理。惟依預算法第 52條第 1項2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419 號解釋

理由書3旨意，國防部未遵照本院審查該基金預算案所通過決議

辦理，恐於法有悖。 

綜上，該基金內 6 個事業之業務性質各異，且各事業營運係

自給自足、自負盈虧，當宜依預算法及編製辦法有關規定，個別

編列該基金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以表達各自營運計畫及預算

內容，宜請國防部確實依本院決議辦理。 

 

二、部分事業所設責任中心業務項目迥異，實質經營管理機關亦不同，

允宜提供個別收支預計表，俾利預算審議 

如上題所述，該基金內含生產、醫療、服務、福利及文教、

軍人儲蓄與副供等 6個事業。各事業間除業務性質各異外，生產、

醫療、服務、福利及文教等 4 個事業，又依業務種類或營運個體

                      
1
 103 年度(含)前各年度，該基金均以內含 8個事業編列預算，惟自 104 年度貣，該基金原軍民通用

科技發展及軍事監所 2事業因業務移撥而裁撤，爰所含事業部門縮減為 6個。 
2
 預算法第 52 條第 1項規定：「法定預算附加條件或期限者，從其所定，但該條件或期限為法律所

不許者，不在此限。」 
3
 司法院釋字第 419 號解釋理由書：「憲法所定屬於立法院職權之事項，立法院依法定之議事程序

所作各種決議，按其性質有拘束全國人民或有關機關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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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設不同責任中心、作業單位或營運中心(以下統稱責任中

心)。同事業之不同責任中心間，除營運項目迥異外，實質經營之

管理機關亦多所不同(詳附表 1)。然查該基金除醫療事業外，生

產、服務、福利及文教等事業，均僅於預算書中提供彙整之收支

預計表，該彙計表並無法顯示各責任中心營收概況4，顯不利預算

審議。說明如下： 

(一)生產、醫療、服務、福利及文教等事業，均因業務需要而分

設不同責任中心  

該基金生產、醫療、服務、福利及文教等事業，均依業務種

類或營運個體之不同，分設不同責任中心(詳附表 1)，概述如次： 

1.生產事業：下轄 1 個生產營運中心(生產製造中心)及 3 個責

任中心(第 202 廠、第 205 廠及第 401 廠)。其中第 202 廠營

運項目主係火砲及彈藥，第 205 廠則為輕兵器，第 401 廠則

為軍圖及航空照等軍用品。 

2.醫療事業：下轄三軍總醫院(下轄松山、北投分院)、國軍高

雄(下轄左營、岡山分院)、台中、桃園、花蓮總醫院及國防

部醫務所等 6個單位，提供各項門診醫療及住院醫療。 

3.服務事業：計有陸軍聯誼廳、海軍四海一家、左營高爾夫球

場、空軍官兵活動中心、清泉崗高爾夫球場、陽明山招待所、

鵝鑾鼻活動中心及三軍軍官俱樂部等 8 個作業單位，提供餐

飲、住宿及擊球等服務。 

4.福利及文教事業：計有福利事業管理處、青年日報社及國軍

文藝活動中心等 3 個營運中心，分別提供福利品銷售、出版

品及藝文展場等服務。 

                      
4
 收支預計表需就當年度、上年度及前年度收支概況，分別提供預算案數、法定預算案數及決算數，

並就其間增減差異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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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事業之不同責任中心間業務項目迥異，僅提供彙整之收支

預計表並無法瞭解各獨立營運個體之營運概況 

上述各事業責任中心間，僅醫療事業之業務性質較為一

致，其餘同事業之不同責任中心間，除營運業務項目差異頗大

外，實質營運之權責機關亦多所不同。以服務事業為例，該事

業 8 個作業單位之業務項目橫跨餐飲、住宿及球場業務，各單

位營運項目及收入成本之計列方式均明顯不一；且該事業雖名

義上以國防部主計局為管理機構，然實質之經營管理機關橫跨

陸軍司令部、海軍司令部、空軍司令部、後備指揮部及國防部

政務辦公室等，管理權責機關顯有相當之差異。而該事業僅提

供彙整之收支預計表，顯無法瞭解各獨立營運個體之收入及成

本費用概況。 

(三)部分責任中心短絀現況易藉彙整之收支預計表而隱匿，外界

實無從得知其營運狀況 

以福利及文教事業為例，其 101 年度至 106 年度收支概況

(詳附表 2)中，僅 103 年度產生小幅業務短絀，其餘年度均為業

務賸餘。然查該事業組成包括福利事業、青年日報社及國軍文

藝活動中心等 3個營運中心，其中青年日報社實已短絀多年(同

附表 2)，惟該事業預算書中僅提供彙整之收支預計表，該社短

絀之實況亦藉此隱匿而未能顯見。 

(四)生產、服務、福利及文教等事業允比照醫療事業，提供個別

責任中心之收支預計表，俾利預算審議 

按 106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第 5 點有關中央

及地方政府特種基金預算收支所規定之辦理原則中，其第(一)

項規定：「…作業基金應積極開源節流，本企業化經營原則，

設法提高產銷營運（業務）量，增加收入，抑減成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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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追求最高盈(賸)餘為目標；…。」收支預計表係表達各單

位年度收入及成本費用之主要報表，為作業基金預算書應編書

表之一。該基金雖提供各事業彙整之收支預計表，然如上述，

彙整之報表並無法呈現各事業責任中心之營運概況，顯不利預

算審議。 

綜上，該基金生產、醫療、服務、福利及文教等事業，均依

業務種類或營運個體之不同，而分設數個責任中心，其同事業不

同責任中心間之業務內容迥異，然預算書中僅醫療事業提供各醫

院收支預計表，其餘事業均僅提供彙計之報表，除不利瞭解各責

任中心營運概況外，營運如有短絀亦易藉此隱匿而不易為外界得

知。建議生產事業、服務事業、福利及文教事業允應比照醫療事

業辦理，俾利預算審議。 

附表1：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生產事業、醫療事業、服務事業、

福利及文教事業之業務單位及業務種類                           

事業
別 

業務執行單位 主要營運項目 經營管理機關 

生產
事業 

生產製造中心本部 
迅馳專案八輪甲車，並委由第
209 廠組裝 

國防部軍備局 
第 202 廠 

傳統火砲彈藥、化學彈藥及核
生化消防護裝備 

第 205 廠 輕兵器及彈藥 

第 401 廠 
圖資、印製品、衛星照片、光
電觀測及射控裝備 

醫療
事業 

三軍總醫院(下轄松
山、北投分院) 

門診醫療及住院醫療 
國防部軍醫局 

高雄(下轄左營、岡
山分院) 
台中總醫院 
桃園總醫院 
花蓮總醫院 
國防部醫務所 醫療服務 

服務
事業 

陸軍聯誼廳 餐飲服務 陸軍司令部 
海軍四海一家 餐飲及住宿服務 海軍司令部 
左營高爾夫球場 擊球運動服務 海軍司令部 
空軍官兵活動中心 住宿服務 空軍司令部 
清泉崗高爾夫球場 擊球及餐飲服務 空軍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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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
別 

業務執行單位 主要營運項目 經營管理機關 

陽明山招待所 停止營運中 
後備指揮部 

鵝鑾鼻活動中心 停止營運中 

三軍軍官俱樂部 餐飲服務 
國防部政務辦
公室 

福利
及文
教事
業 

福利事業(各地區營
站及福利站) (註 2) 

各項福利品配銷 
國防部政治作
戰局 青年日報社 

青年日報、勝利之光、吾愛吾
家及奮鬥月刊之編印 

國軍文藝活動中心 藝文展演場地服務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本報告整理。 

2.各地區福利站之營運中心為福利事業管理處；各地區營站則依各軍司

令部性質歸類，分陸、海、空、憲兵及中央單位等 5個營運中心。 

附表2：101年度至106年度福利及文教事業、青年日報社營運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福利及文教事業 青年日報社 
業務收入 業務成本

及費用 
業務賸餘
(短絀) 

業務收入 業務成本
及費用 

業務賸餘
(短絀) 

101 1,127,749 1,109,488 18,261 160,988 170,708 (9,720) 
102 1,050,317 1,029,305 21,012 157,863 165,402 (7,539) 
103 858,247 873,596 (15,349) 156,148 166,909 (10,761) 
104 855,106 842,393 12,713 157,184 160,539 (3,355) 
105 873,794 869,159 4,635 169,529 179,031 (9,502) 
106 875,749 869,347 6,402 170,777 180,309 (9,539)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本報告整理。 

2.101 年度至 104 年度為決算數，105 年度及 106 年度為預算案數。 

 

三、各事業對退離職聘僱人員仍有近 5 千萬元勞保年資損失補償金待

追繳，宜儘速辦理以維護基金權益 

該基金生產事業 106 年度於「業務成本與費用–出租資產成

本」之「服務費用」科目編列「專業服務費」150 萬元，依說明係

為「辦理追討原 302 廠員工應退還勞保補償金強制執行作業所需

法律事務費」。該基金其他事業亦有相同需追討退離職聘僱人員勞

保補償金之情事，事關基金權益，允宜儘速辦理。經查： 

(一)該基金逾千名聘僱人員前於辦理優離時，領取勞保年資損失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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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金近 5億元，但切結嗣後如有申領勞保老年給付時應繳回 

為提高國軍各單位運作績效、降低用人成本及配合國軍「精

實案」、「精進案」等人力精簡案之推動，國防部前於 92年 6月

參照行政院 92 年 2 月 26 日修頒之「行政機關專案精簡(裁減)

要點處理原則」及「事業機構專案精簡(裁減)要點處理原則」

之精神，陳報行政院核定「國防部所屬機關（構）聘僱人員專

案精簡（裁減）優惠退離要點」，於 92年度至 97 年度實施聘僱

人員優退疏處，優惠退離人員得依該要點規定領取勞保年資損

失補償金，但要求領取人員簽訂切結書，同意於後續如有領取

勞保老年給付時應辦理繳回。該基金各事業除副供事業外，餘

生產、醫療等 5 個事業共有 841 名聘僱人員於優惠離退時，向

其所屬事業領取勞保年資損失補償金計 5億 0,103 萬 6千元。 

(二)截至 105 年 8月底止，依切結應繳回勞保年資損失補償金者，

仍有 22人、5,173 萬 7千元尚未完成追繳 

上揭自該基金各事業優惠離退人員，嗣於辦理退休時陸續

有申領勞保老年給付者，經統計有 231 人，應追繳已發放之勞

保年資損失補償金共 2 億 0,322 萬 3 千元。案經審計部於 102

年度查核指出缺失5：「未考量勞保補償金未來如再領取老年給

付，應於所領老年給付額度內繳回原領勞保補償金之特殊性，

及各執行單位承辦人員更迭頻繁之情況，研訂勞保補償金收

繳、管控規範，供辦理依循，致有未納帳列管應收尚未收回款

項，疏於管控、延宕收繳應收勞保補償金等情事」。該基金各事

業爰依據渠等人員前簽訂之切結書辦理追繳，惟部分領取補償

金人員，仍未依切結書約定辦理繳回。該基金稱：「雖各執行單

                      
5
 引號內文字錄自審計部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含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乙-第 1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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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已循法律途徑追繳，仍無法順利完成收繳作業」。至 105 年 8

月底止，仍有 22 人6、5,173 萬 7千元尚未完成追繳（詳附表 1）。 

(三)該基金已訂定相關作業要點管控追繳作業之執行，惟仍有待

落實執行 

鑒於多年來各執行單位就該等勞保年資損失補償金收繳成

效不如預期，加上審計部查核指出上述缺失，國防部已於 103

年 1 月 9 日令頒「國防部及所屬機關離退職聘僱人員勞工保險

年資損失補償金追繳作業要點」（以下簡稱「追繳作業要點」），

訂定相關追繳作業方式及程序，並由國防部資源規劃司負責督

導管控追繳作業成效。惟截至 105 年 8 月底仍有 5,173 萬 7 千

元尚未完成追繳，且多集中於生產事業7，致其需為執行相關強

制作業編列法律事務費 150 萬元，似顯該事業以前年度對於該

等補償金之追繳作業執行不力，允宜依追繳作業要點規定落實

執行。 

綜上，截至 105 年 8 月底該基金各事業對退離職聘僱人員仍

有 5,173 萬 7 千元勞保年資損失補償金待追繳，允宜依所訂追繳

作業要點儘速辦理，以維護基金權益。 

附表1：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各事業待追繳勞保年資損失補償金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人 

     事業名稱 

項目 
生 產 事
業 

醫 療 事
業 

服務事
業 

福利及文
教事業 

軍人儲蓄
事業 

合計 

領取勞保補償
金優離聘僱人
員人數 

289  337  61  139  15  841 

領取金額 258,583  121,138  40,720  72,232  8,363  501,036 

應追繳人數 166  18  15  28  4  231 

應追繳金額 159,198  14,652  13,699  13,074 2,600  203,223 

已追繳人數 152  18  9  26  4  209 

                      
6
 其中以分期付款方式繳納者，不計入待追繳人數。 
7
 截至 105 年 8 月底止，該基金生產事業勞工保險年資損失補償金待追繳人數及金額各為 14 人及  

3,894 萬 1 千元，占該基金待追繳總人數、總金額之比率分別為 63.64％及 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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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名稱 

項目 
生 產 事
業 

醫 療 事
業 

服務事
業 

福利及文
教事業 

軍人儲蓄
事業 

合計 

已追繳金額 120,257  12,980  5,367  11,258  1,624  151,486 

待追繳人數 14  0  6  2 0  22 

待追繳金額 38,941  1,672  8,332  1,816  976  51,737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2.表內應追繳人數、金額及已(待)追繳人數、金額均為截至 105 年 8 月底數。 

3.部分事業無待追繳人數，卻仍有待追繳金額，係以分期付款方式繳納所致。 

 

貳、各事業部分 

四、生產事業 106 年度經理類產品銷貨收入明顯低估，允應檢討核實

改正；又雖謂依各軍種需求編列預算，然近年達成狀況欠佳，其

編製作業流程亦待檢討 

該基金生產事業106年度預算案中，銷貨收入編列74億7,763

萬 4千元，較 105 年度之 91 億 9,443 萬 1千元，減列 17 億 1,679

萬 7 千元，減幅達 18.67％。其中以兵工類產品減列 13 億 6,588

萬4千元最高，測量及製圖類產品減列3億9,666萬2千元次之(附

表 1)。依該事業說明，減列係因各軍種委製項目減少，致預估銷

貨收入金額降低。 

附表1：生產事業105年度及106年度銷貨收入差異明細統計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105 年度 
銷貨收入 

106 年度 
銷貨收入 

差異數 增減 
比率 

印刷出版品 220,000 285,352 65,352 29.71 
兵工類產品 7,552,643 6,186,759 -1,365,884 -18.08 
測量及製圖類產品 982,185 585,523 -396,662 -40.39 
經理類產品 439,603 420,000 -19,603 -4.46 

銷貨收入合計 9,194,431 7,477,634 -1,716,797 -18.67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各年度預算書。 

經查： 

(一)特種基金應落實計畫預算制度，依核定之計畫核實編列預算 

預算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各主管機關遵照施政方針，

並依照行政院核定之預算籌編原則及預算編製辦法，擬定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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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範圍內之施政計畫及事業計畫與歲入、歲出概算，送行政

院。」106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第二－(二) 項規

定：「政府預算收支應先期作整體性之縝密檢討，妥善規劃整合

各項相關業務，以發揮財務效能；…。」同原則第五－(六)項

規定：「特種基金應落實計畫預算制度，依核定之計畫核實編列

預算…。」 

(二)國防部要求各軍種應於年度開始前 10個月，依施政計畫所列

戰、訓需求，以滾動修正方式提出軍品生產需求計畫 

為使國軍各項軍品之生產能結合施政計畫，滿足三軍需

要，並充分有效運用各生產工廠能量，以達均衡計畫生產之目

的，國防部於 96 年訂頒「國軍軍品生產作業規定」，其第 6 點

規定略以，各軍品需求單位應依據核定之軍品單價、五年施政

計畫所列戰、訓需求，並先行協調軍品生產單位後，以滾動修

正方式編訂「軍品生產五年需求（建議）計畫」，於年度開始前

10 個月呈報國防部核定，軍品生產單位則依核定計畫內容編列

年度預算。 

(三)106 年度經理類產品銷貨收入預算未核實編列，允應檢討改正 

該事業 106 年度經理類產品預估銷貨收入 4 億 2 千萬元，

較 105 年度之 4 億 3,960 萬 3 千元為低。惟 106 年度國防部所

屬單位預算中，各軍種編列之經理類產品採購預算為 29 億

8,840 萬 9 千元，其中規劃委由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辦理之預算

為 9 億 4,995 萬 9 千元，此與上揭該事業編列之經理類產品銷

貨收入差距頗大，差異數高達 5億 2,995 萬 9千元(詳附表 2)，

顯未核實編列預算，允應檢討改正。 

附表2：106年度國防部各軍種經理類產品購置預算及生產事業銷貨收

入預算編列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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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編列
單位 

國防部各軍種經理類產品購置預算 生產事業年度預算 

委託生產事
業辦理(A) 

向民間購置 小計 
經理類產
品銷貨收
入數(B) 

經理類產品
收入低列數 
(A)-(B) 

陸軍 586,947 1,100,566 1,687,513   
海軍 98,289 430,199 528,488 0 98,289 
空軍 197,904 324,117 522,021 66,481 131,423 
後備  12,191 12,191 - - 
憲兵 66,819 53,510 120,329 0 66,819 
政戰局  1,649 1,649 - - 
主計局  162 162 - - 
軍醫局  14,100 14,100 - - 
國防大學  25,136 25,136 - - 
中正預校  993 993 - - 
參謀本部  17,511 17,511 - - 
飛指部  43,830 43,830 - - 
軍情局  5,564 5,564 - - 
電展室  2,370 2,370 - - 
資電部  6,552 6,552 - - 
合計 949,959 2,038,450 2,988,409 420,000 529,959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四)生產事業近年業務收入預算數與決算數差異頗大，除預算編

製作業有欠嚴謹外，各軍種軍品需求規劃與執行亦未臻確實 

生產事業各年度業務收入之來源，高達 9 成以上均來自國

防部各軍種之委製，爰各軍種對軍品需求之事前評估是否確

實、事後是否確依計畫辦理委製，對該事業收入預算達成與否，

具有關鍵性影響。國防部雖要求各軍種應於年度開始前 10 個

月，依施政計畫所列戰、訓需求，提出軍品生產需求計畫，由

該事業依核定計畫編列預算，惟其 102 年度至 104 年度業務收

入之達成比率均不及 8成8，104 年度僅 62.39％，105 年度截至

8 月底更僅 20.71％(詳附表 3)；雖該事業說明，係因年度預算

刪減、戰備任務調整及武器裝備遞減及汰除等因素，各軍種未

依原需求規劃辦理委製所致，然此卻凸顯該事業預算編列作業

                      
8
 依該事業提供資料，102 年度至 104 年度「來自其他政府機關」及「民間」之業務收入決算數均

逾預算數，顯兩者均非該事業業務收入達成狀況不佳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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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有欠嚴謹，且各軍種對於軍品需求之事前評估及事後執行

亦未臻確實，亟待檢討改進。 

附表3：生產事業102年度至106年度業務收入之預、決算達成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目   年度 102 103 104 105 106 
預算數 
業務收入 

11,245,810 10,312,454 9,701,789 9,218,119 7,500,662 

決算數 
業務收入 

8,539,805 7,814,726 6,053,415 1,908,710 - 

達成比率 75.94 75.78 62.39 20.71 -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2.105 年度決算數為截至 8月底實際數。 

綜上，生產事業業務收入逾九成均來自國軍各軍種，國防部

雖要求各軍種每年均應編製軍品需求計畫書報核，生產事業則據

此編列年度預算，然該事業 106 年度經理類產品預估銷貨收入數

卻與各軍種編列之委製預算差異甚大，允應檢討核實改正。又該

事業近年業務收入預算數與決算數差異頗大，除預算編列作業流

程有欠嚴謹外，各軍種軍品需求規劃及執行亦未臻確實，亟待檢

討改進。 

 

五、生產事業近年營運績效欠佳，然績效獎金發放數卻連年逾預算數，

預算編列及計發基礎均待檢討改正 

該基金生產事業下轄一個生產營運中心(生產製造中心)及三

個責任中心(第 202 廠、第 205 廠及第 401 廠)。依其 106 年度預

算書「人員費用彙計表」(該基金所附各事業明細資料第 1-67 頁)

所列，年度人事費用預估 8 億 7,271 萬 7 千元，其中預計發放約

聘僱人員及兼任人員之績效獎金總額 2億 3,793 萬 2 千元，較 105

年度預算數1億 7,434萬 7千元，增列6,358萬 5千元，增幅36.47

％。經查： 

(一)該事業以未含營運績效獎金前之本期賸餘為基礎提列績效獎

金，提撥比率上限為 72％ 



 

 14 

該事業為激勵員工積極從事軍品研發，促進企業化經營，

並發揮整體營運績效，訂有「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生產作

業營運績效獎金支給要點」，其第 3 點有關營運績效獎金之計

提及發放規定摘略如次： 

1.績效獎金按月計提，並分三節績效獎金、期末績效獎金及統

籌管理獎金等三類發放。 

2.營運績效獎金按「生產績效」及「本期賸餘」(未含營運績效

獎金前之本期賸餘，並扣除利息收入，以前年度營運績效獎

金發放賸餘款及報經行政院核准之項目)核計與提列；(月)營

運績效獎金＝(月)本期賸餘*72％*(月)生產績效(％)。 

3.營運績效獎金計發上限：全年度支付總額，不得超過依審計

部最終審定數重新核算之結果，當年度營運績效獎金至遲應

於次年結束前使用，餘額應辦理繳回。 

4.為合理允當評估營運績效狀況，利息收入、以前年度績效獎

金發放賸餘數及報經行政院核准項目，均不列入績效獎金之

計算。 

 (二)106 年度預估業務收入、業務賸餘及本期賸餘均不及 105 年

度預算數，然績效獎金預算數增幅卻達 36.47％，難謂合理允當 

依上述規定，該事業績效獎金係就「未含營運績效獎金前

之本期賸餘」，按 72％之上限比率提列。經洽該事業說明 106

年度預算案績效獎金估列方式略以，該年度未含營運績效獎金

前之本期賸餘為 4億 4,349 萬 6 千元，依 72％上限計提獎金為

3億 1,931 萬 7千元，考量法定賸餘及生產績效之達成，採審慎

穩健原則，爰績效獎金僅編列 2 億 3,793 萬 2 千元。然該事業

106 年度無論業務收入、業務賸餘及本期賸餘，其預估數均不及

105 年度預算數(詳附表 1)，惟績效獎金編列數 2 億 3,793 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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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卻較 105 年度之 1億 7,434 萬 7千元增加 6,358 萬 5千元，

增幅達 36.47％，恐難謂允當合理。 

(三)近年營運狀況欠佳，然績效獎金發放總額卻年年高於預算

數，有欠合理 

該事業 102 年度至 104 年度業務收入達成率分別僅 75.94

％、75.78％及 62.39％(詳附表 1)，在業務收入不如預期下，

復因成本與費用控制不佳，致各年度業務賸餘僅 2 億 2,426 萬

元、1億 2,912 萬 8千元及 1,509 萬 5千元，達成率各僅 47.18

％、23.70％及 5.25％。本期賸餘因加計非營業收入與費用，達

成率雖略有提升，然亦分別僅 63.60％、44.18％及 54.80％。

該事業績效獎金係依「未含營運績效獎金前之本期賸餘」按一

定比率提撥及發放，爰近年在上述營運欠佳之狀況下，如績效

獎金預算係核實編列，則實際發放金額應不至超過預算數，惟

該事業 102 年度至 104 年度績效獎金實際發放數，年年均逾預

算數，超逾比率分達 41.00％、52.97％及 26.73％，有欠合理。

除凸顯其各年度績效獎金預算之編列均未臻確實外，獎金提撥

額度是否卻能與營運績效連動亦恐不無疑慮。 

附表1：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生產事業近年收支餘絀達成狀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預決算數 

102 103 104 105 106 

業務
收入 

預算數 11,245,810 10,312,454 9,701,789 9,218,119 7,500,662 

決算數 8,539,805 7,814,726 6,053,415 1,908,710 - 

達成比率 75.94 75.78 62.39 20.71 - 

業務
賸餘 

預算數 475,291 544,935 287,666 210,436 196,246 

決算數 224,260 129,128 15,095 25,839 - 

達成比率 47.18 23.70 5.25 12.28 - 

本期
賸餘 

預算數 662,410 682,879 424,509 356,359 347,899 

決算數 421,286 301,667 232,612 158,747 - 

達成比率 63.60 44.18 54.80 4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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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項目、預決算數 

102 103 104 105 106 

績效
獎金 

預算數(A) 355,285 266,333 181,142 174,347 237,932 

年度提撥並可
發放獎金上限 

519,774 410,288 240,214 - - 

實際發放數(B) 500,937 407,403 229,567 - - 

實際數與預算數差異

金額(C)=(B)-(A) 
145,652 141,070 48,425 - - 

實際數與預算數差異

比率(C)/(A) 
41.00 52.97 26.73 - -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提供，本報告整理。 

2.104 年度績效獎金尚未全數發放，爰 104 年度實際數僅為截至 105 年 8 月

底資料。 

綜上，該事業 106 年度預估業務收入、業務賸餘及本期賸餘

均不及 105 年度預算數，然績效獎金預算數增幅卻達 36.47％，恐

難謂合理允當。又生產事業近年營運績效欠佳，然績效獎金發放

數額卻年年高於預算數，有欠合理。除凸顯該項獎金預算編列恐

不確實外，各年度獎金額度是否能與營運績效連動亦有待商榷，

該事業允應妥加檢討。 

 

六、生產事業 106 年度預計業務收入較上年度大幅降低，然公共關係

費卻未衡酌減列，允有未當 

該基金生產事業 106 年度公共關係費編列 647 萬 3 千元，與

105 年度編列數相同。該事業業務收入 9 成以上來自各軍種，106

年度預估業務收入又較 105 年減列達 17.17 億餘元(減幅 18.63

％)，然公共關係費卻未衡酌減列，允有未當。經查： 

(一)公共關係費依規定應按業務需要核實編列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作業規範

有關作業基金之支出方面，於第(三)－10 點就公共關係費之編

列訂有如下規定：「除行政院專案核定有標準外，各基金應按業

務需要核實編列，力求節約，非有具體理由，以不超過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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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預算數為原則。」 

(二)104 年業務收入達成率僅 62.39％，公共關係費執行率卻 100

％，顯未撙節支出 

依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9點規定：「公共關係

費之列支，應受法定預算之限制。…，如營業或業務收入超過

預算時，得在營業或業務收入增加比率之範圍內，報由主管機

關核准後，酌予增加，…。」依其意旨，業務收入如有超過預

算時，公共關係費得酌予增加，爰如收入達成狀況不佳，公共

關係費自應妥為控管並撙節支出。生產事業之銷售對象以各軍

種為主，近年業務收入除逐年遞減9外，其預算達成率亦偏低(詳

附表 1)。如 104 年度業務收入 60.53 億餘元，達成率僅約 62.39

％，並僅為 103 年度業務收入 78.14 億餘元之 77.46％，然該年

度公共關係費執行率卻仍達 100％，決算數 647 萬 3千元，亦較

103 年度之 596 萬 8 千元增加 50 萬 5 千元，顯未因業務收入大

幅減少而撙節支出。 

附表 1：生產事業 102 至 106 年度業務收入及公共關係費預、決算數 
單位：新台幣千元 

年 度 102 103 104 105 106 

業務
收入 

預算數 11,245,810 10,312,454 9,701,789 9,218,119 7,500,662 
決算數 8,539,805 7,814,726 6,053,415 - - 
達成率 75.94 75.78 62.39 - - 

公共
關係
費 

預算數 7,125 7,125 6,473 6,473 6,473 
決算數 6,703 5,968 6,473 - - 
執行率 94.08 83.76 100 - -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各年度預、決算書，本報告整理。 
2.業務收入包括原屬該事業責任中心之系製中心，其已於 103 年 4 月 16 日

隨同中科院改制行政法人。 

(三)106 年度預估業務收入持續降低，續編與 105 年度同額之公共

關係費允非妥適 

                      

9
 原屬該事業責任中心之系製中心，自 103 年 4 月 16 日隨同中科院改制行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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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事業 106 年度業務收入預算案數 75.00 億餘元，較 105

年度之 92.18 億餘元減列 17.17 億餘元，減幅達 18.63％，如參

照過往年度預算達成狀況，該預估收入之達成狀況恐難樂觀以

待。而在預估收入較往年不佳之狀況下，該事業 106 年度公共

關係費仍同 105 年度編列 647 萬 3 千元，顯未衡酌業務狀況而

撙節編列，顯有未當。 

綜上，該事業各年度業務收入逾 9 成來自各軍種，然近年業

務收入達成狀況不佳，惟其公共關係費執行率卻均高不下，容未

撙節支用，允宜檢討改進。又該事業 106 年度預計業務收入較 105

年度衰退達 18.63％，公共關係費編列數仍與 105 年度相同，亦未

衡酌業務需要核實編列，建議酌予減列。 

 

七、醫療事業年度收支淨餘數因未計列軍職人員部分之人事成本，致

未能適切反映營運績效，以之作為醫勤獎助金計發基礎，妥適性

有待商榷 

該基金醫療事業下轄三軍總醫院(下轄松山、北投分院)、國

軍高雄(下轄左營、岡山分院)、台中、桃園、花蓮總醫院及國防

部醫務所等 6 個單位。依該事業 106 年度預算書「人員費用彙計

表」(該基金所附各事業明細資料第 2-75 頁)所列，年度人事費用

預估為 82 億 6,392 萬 6 千元，其中營運績效獎金為 37 億 7,723

萬元，包括軍職兼任人員醫勤獎助金 26億 7,636 萬 8 千元，聘僱

人員醫勤獎助金 11億 0,086 萬 2 千元。經查： 

(一)該事業以年度收支淨餘數作為各項勤務獎助金計發基礎 

國防部軍醫局為獎助國軍醫療體系醫勤人員，並藉此留任

優秀人員，訂有「國防部軍醫局醫勤獎助金發給要點」，依其

第 4 點規定獎助金提撥比率為「…國軍各醫療院所附設民眾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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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服務處作業收支淨餘數10，扣除應提列賸餘數後，先行提撥固

定比率之醫院民診管理獎助金、1.8％以下之醫院統籌獎勵金，

其餘額再依下列項目及比率分配之：(一)軍醫局統籌分配款及

國防醫學院教學獎助金：共 19％…。(二)醫院臨床醫師獎助金：

61％。(三)醫院一般官兵及民診作業人員獎助金：20％。」爰

此，收支淨餘數為該事業醫勤獎助金之計發基礎。以 106 年度

醫勤獎助金預算估列金額為例，該年度預計業務收入 183 億

6,372 萬 8 千元，年度收支淨餘數預估為 47億 4,276 萬 8千元，

年度業務賸餘 4 億 2,946 萬元，可發放醫勤獎助金總額 43 億

1,330 萬 8 千元(詳附表 1)；爰其扣除軍醫局統籌分配款及國防

醫學院教學獎助後，軍職兼任人員及聘僱人員醫勤獎助金合計

37億 7,723 萬元。 

附表1：106年度醫療事業醫勤獎助金提撥方式及金額 
單位：新台幣千元；％ 

科    目 金額 
業務收入(A) 18,363,728 
發放醫勤獎助金前之業務成本與費用(B) 13,620,960 
本年度作業收支淨餘數(C)=(A)-(B) 4,742,768 
應提列賸餘數(D) 429,460 
可發放醫勤獎助金(E)=(C)-(D) 4,313,308 
獎助金占收支淨餘數比率(F)=(E)/(C) 90.95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提供。 

      2.該事業 106 年度預算案預估之業務賸餘 4 億 3,545 萬 7 千元，包

括表列各軍醫院應提列賸餘數4億2,946萬元及軍醫局賸餘5,997

千元。 

 (二)軍職人員部分人事成本因由公務預算支應而未估列為醫院

醫療成本 

依醫療事業 106 年度預算書中「員工人數彙計表」及「人

員費用彙計表」所載，軍職人員兼辦基金業務人數為 3,771 人，

                      
10
 係指該事業各醫院附設民診處年度業務收入扣減發放醫勤獎助金前業務成本與費用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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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占整體軍文職(含聘僱)人數比達 32.86％11；而 5家軍醫院(含

分院)中，軍職醫師 1,330 人，占整體醫師人數之比率更達 83.70

％，顯示軍職人員實為各醫院營運之主力。該事業 106 年度預

算案中，各醫院軍文職(含聘僱)人員薪酬及獎金合計 75 億

1,330萬9千元12，其中軍職兼任員額3,650人之薪酬13僅列4,779

萬 4千元(詳附表 2)，主係渠等人員薪餉、加給及年終獎金歷來

均由國防部主計局統籌以公務預算編列支應，並未攤列為醫院

之醫療成本所致。 

附表2：106年度醫療事業各軍醫院軍文職(含聘僱)員額、薪酬及獎

金編列情形                        單位：人；新臺幣千元 
類別 預算員額 薪酬金額 獎金金額 合計 

醫師 
軍職 1,330 13,068 2,205,846  2,218,914  
非軍職 259 140,432 291,538  431,970  

護理人
員 

軍職 966 32,154 173,883  206,037  
非軍職 4,199 2,000,654 906,833  2,907,487  

其他醫
事人員 

軍職 494 1,550 87,996  89,546  

非軍職 1,306 597,323 192,341  789,664  

行政人
員 

軍職 860 1,022 102,079  103,101  
非軍職 1,925 598,247 168,343  766,590  

小計 
軍職 3,650 47,794 2,569,804 2,617,598 
非軍職 7,689 3,336,656 1,559,055 4,895,711 

合  計 11,339 3,384,450 4,128,859 7,513,309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2.表列資料僅含 5 家軍醫院(含分院)用人費用；不含軍醫局管理委

員會及國防部醫務組所編用人費用。 

3.表列軍職人員薪酬金額為誤餐費、夜點費及外聘兼任醫師應診

費；獎金為績效獎金（醫勤獎助金）。 

4.表列非軍職人員薪酬金額含薪資、加班費、夜班費(護理人員)、

誤餐費、夜點費及澎湖離島地域加給等；獎金金額含年終獎金及

績效獎金（醫勤獎助金）等。 

(三)收支淨餘數因未計列軍職人員人事成本而有偏高之虞，以此

                      
11
 該事業預計進用聘僱人力 7,706 人，軍職及聘僱人力合計 1萬 1,477 人；軍職人力占比 32.86％，

聘僱人力占比 67.14％。 
12
 為 5 家軍醫院(含分院)用人費用；不含軍醫局管理委員會及國防部醫務組所編用人費用。 

13
 依該事業說明，該薪酬係軍職人力之誤餐費、夜點費及外聘兼任醫師應診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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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醫勤獎助金計算基礎，其合理性恐待商榷 

雖該事業表示，軍職人員帄時仍肩負戰區各項醫療保健及

戰演訓任務，與聘僱人員全職擔負民診業務不同，該事業對軍

職人員亦提供醫勤獎助金。然軍職人員為該事業營運主力係不

爭之事實，該事業進用聘僱醫事人員需給付薪酬及獎金，而軍

職人員因屬兼任性質，其薪酬年約 28 億餘元14卻毋頇列為醫院

醫療成本，是項作法雖係配合部隊特性而來，然恐已致該事業

年度收支淨餘數偏高15且無法確實反映營運績效16，該事業以該

收支淨餘數作為醫勤獎助金之計發基礎，其合理性恐待商榷。 

綜上，軍職人員為該事業軍醫院營運主力，然渠等人員薪酬

並未攤列為醫院醫療成本，是項作法已致該事業收支淨餘數偏高

且無法確實反映營運績效，以之作為獎金計發基礎，其合理性及

妥適性均容待商榷。建議該事業允應檢討醫勤獎助金提撥及計發

方式，或可研議評估軍職人員之貢獻程度，按比率估算醫療事業

應負擔之薪酬成本，並將其列為醫勤獎助金計發基礎之扣減項

目，俾使該項獎金發放能名實相符。 

 

八、醫療事業門診醫療單位成本近年逐年上升且屢屢超逾預算數，相

關成本之管控有待檢討加強  

該基金醫療事業 106 年度在「門診醫療服務」業務方面，預

計辦理 547 萬 7,165 人次，較 105 年度之 536 萬 4,074 人次略增

11 萬 3,091 人次(增幅 2.11％)，預計門診醫療成本 68 億 8,219

                      
14
 依國防部提供資料，該事業軍職人員 104 年度由公務預算支應之人事費決算數為 28 億 7,293 萬

7 千元。 
15
 106 年度收支淨餘數雖達 47 億 4,276 萬 8 千元，然如比照其他一般醫院需將所有人力人事費列

為營運成本，則該事業收支淨餘數恐不及 20 億元。 
16
 依會計學中之配合原則定義，某項收益已經在某一會計期間承認時，所有與該收益有關之成本均

應在同一期間轉為費用，以計算出正確的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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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3千元，較 105 年度之 66 億 9,669 萬 5 千元增加達 1億 8,549

萬 8千元(增幅 2.77％)，預估帄均單位成本 1,256.52 元，雖僅較

105 年度之 1,248.43 元增加 8.09 元（增幅 0.65％)，惟該項門診

醫療之單位成本，近年決算數除逐年上升且已屢屢超逾預算數，

106 年度該事業預估數雖僅微幅成長，然如以過去經驗觀之，其執

行後實際數恐不止於此。該現象如持續往之，顯不利其營運績效

之提升。經查： 

(一)「增加收入，抑減成本費用」，為 106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

算籌編原則有關特種基金預算收支規定之辦理原則之一 

106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第 5 點有關中央及

地方政府特種基金預算收支所規定之辦理原則中，其第(一)項

規定：「營業基金及作業基金應積極開源節流，本企業化經營

原則，設法提高產銷營運（業務）量，增加收入，抑減成本費

用，…，除負有政策性任務外，應以追求最高盈(賸)餘為目

標；…。」是以，作業基金除應設法提高產銷營運量、增加收

入外，亦應注意成本費用之抑減，俾達成追求最高賸餘之目標。 

(二)該基金醫療事業近年門診病患醫療單位成本逐年上升 

該基金醫療事業門診醫療收入106年度編列95億 1,499萬

2千元17，占預計整體業務收入 182億 2,314 萬 8千元比率 52.21

％，顯為該事業主要收入來源之一。由於業務量龐大，如成本

控制得宜，使單位成本降低或維持於一定水準，當有助其業務

賸餘之提升。惟如附表 1 所示，該基金近年門診病患醫療單位

成本逐年攀升，從 101 年度之 1,184.12 元，逐漸提高至 104 年

度之 1,259.55元，4年間每單位成本共增加 75.43元，增幅6.37

                      

17
 尚未扣除醫療折讓及醫療優待免費之預估收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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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雖預估維持在 1,256.52 元，然 105 年度截至 9 月

底之實際單位成本已達 1,316.78 元，單位成本逐步上升之勢似

難以遏抑。 

(三)該項門診病患醫療單位成本近年決算數屢屢超逾預算數，凸

顯相關成本預算編列欠覈實 

又該基金醫療事業就該項門診病患醫療成本預算之估列，近

年來顯過偏保守，致單位成本決算數屢屢超逾預算數。如 101

年度至 104 年度依所編列預算顯示之單位成本分別為 1,148.82

元、1,139.11 元、1,176.26 元及 1,201.95 元，執行結果分別達

1,184.12 元、1,193.82 元、1,248.47 元及 1,259.55，各較預

算數增加35.30元、54.71元、72.21元及57.6元(增幅各為3.07

％、4.80％、6.14％及 4.79％）；105 年度截至 9 月底止，該

項單位成本實際數更達 1,316.78 元，較預算數 1,248.43 元高

出 68.35 元，增幅已達 5.47％（詳附表 1），均顯近各年來並未

參照過去實績估列相關成本預算，其預算編列欠覈實。 

綜上，該基金醫療事業門診病患醫療單位成本近年逐年上升

且屢屢超逾預算數，實不宜任由往之，允宜積極檢討加強相關成

本之管控。 

附表 1：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醫療事業近年門診病患醫療成本預 

算編列與執行情形                 
項目

年度及預、決算數 
數量 

（人次） 
單位成本 

（新臺幣元） 
總成本數 

（新臺幣千元） 

101 
預算數 5,027,400 1,148.82 5,775,571 
決算數 5,283,532 1,184.12 6,256,321 

決算較預算增減數 ＋256,132 ＋35.30 ＋480,750 

102 
預算數 5,090,356 1,139.11 5,798,473 
決算數 5,370,191 1,193.82 6,411,047 

決算較預算增減數 ＋279,835 ＋54.71 ＋612,574 

103 
預算數 5,236,285 1,176.26 6,159,207 
決算數 5,455,667 1,248.47 6,811,222 

決算較預算增減數 ＋219,382 ＋72.21 ＋652,015 
104 預算數 5,252,755 1,201.95 6,31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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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年度及預、決算數 

數量 
（人次） 

單位成本 
（新臺幣元） 

總成本數 
（新臺幣千元） 

決算數 5,523,128 1,259.55 6,956,660 
決算較預算增減數 +270,373 +57.60 +643,113 

105 

預算數 5,364,074 1,248.43 6,696,695 
截至 9月底
自結數 

4,205,464 1,316.78 5,537,703 

增減數 -1,158,610 +68.35 -1,158,992 
106 預算數 5,477,165 1,256.52 6,882,193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各年度預、決算書彙整。 

2.105 年度決算數係該事業 9月底會計月報自結數。 

 

九、服務事業陽明山招待所及鵝鑾鼻活動中心 ROT 案執行不順，宜妥

謀因應對策以利國家資源運用 

該基金服務事業陽明山招待所及鵝鑾鼻活動中心前係由國防

部聯合後勤司令部（以下簡稱「聯勤」）負責經營管理，配合國

防部及其所屬機關組織調整18，目前係由國防部後備指揮部負責經

營管理及業務執行。該兩營運處所前於 94年 8月均以 ROT19方式招

商，以促進民間參與，惟執行結果卻波折連連；陽明山招待所之

開發商已提出契約終止主張，而鵝鑾鼻活動中心仍僅止於委商辦

理可行性評估階段，何時得以正常營運迄今仍未可期。經查： 

(一)陽明山招待所 ROT案契約期間已屆，開發商並已提出終止契約

主張，後續規劃迄仍未明 

陽明山招待所 ROT 案，聯勤前於 94 年 8 月 10 日與美麗華

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後，依約應於 96 年 2 月 11 日前開始

營運，惟開發整修施工期間因受內政部 95年 9月 13 日頒布「國

家公園範圍內執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開發行為處理原

                      
18
 國防部組織法、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國防部軍備局組織法、國防部政治作戰局組織法、國防

部主計局組織法及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法於 101 年 12 月 12 日修正或制定公布，自 102 年 1 月 1

日施行。 
19
 ROT 為 Rehabilitate(Rent) ,Operation and Transfer 之縮寫，指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

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擴建、整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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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影響，新增「開發計畫」審核程序，爰需區分「開發計畫

書」、「溫泉開發使用現況書」及「溫泉水權狀展延期限」等

事項，分別報送各主管機關20審查。是項開發計畫書雖於 103 年

7 月 18 日經內政部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得向陽明

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然因本促參案履

約期間已於 104 年 8 月屆滿，開發商美麗華公司並已提出終止

契約之主張；本案據國防部說明，因招待所用地類別屬「國家

公園機關用地」，依現行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利用管制原則，恐

無法再以促參方式辦理委外，後續土地運用規劃恐需另作考量。 

(二)鵝鑾鼻活動中心 ROT 案因承商違約終止契約，相關糾紛現仍

訴訟中，未來利用規劃亦未明 

鵝鑾鼻活動中心 ROT 案，聯勤係於 94 年 8 月 17 日與林全

記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履約期間 25年，依約應於 98 年 8月 18 日

前完成整（擴）建並開始營運，惟承商因故未能於約定期限內

交付成果，國防部爰依約於 98 年 8 月 20 日通知該公司辦理契

約中止程序，並於 102 年 12 月 19 日通知承商有關契約終止後

核算違約金計新臺幣 1,846 萬餘元，並委託律師循民事訴訟求

償。承商則以該案未完成交付係屬「不可抗力」事件21，並於 103

年 10 月 17 日將本案提付以仲裁方式處置。案經中華民國仲裁

協會於104年8月6日完成仲裁判斷：「國防部應給付承商2,116

萬 8,353 元，及自 103 年 10 月 22 日貣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五計算之利息。…。」22國防部嗣已於 104 年 9月向屏東地

                      
20
 所涉機關包括內政部、臺北市政府、經濟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21
 承商主張，內政部於 95 年 9 月 13 日新頒處理原則，增加「開發計畫」及「建築計畫」審查程序，

故其依約開工進入各項開發行政審查期間屢遭阻礙。 
22
仲裁判斷完整結果包括： 

   1.國防部應給付承商 2,116 萬 8,353 元，及自 103 年 10 月 22 日貣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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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院提貣撤銷仲裁之訴。本案國防部與承商合約糾紛迄未處

理完竣，已致鵝鑾鼻活動中心閒置多年。未來該中心 ROT 案解

約後，其整建營運恐需從頭開始，有關未來之利用規劃，該基

金表示，可採行方案包括「促參 ROT 或 OT 委商」、「設定地上權」、

「國軍自營」、「採購法委商」等營運方式，「將委託專業顧問公

司針對財務估算、工程整建、市場調查、環境影響及法律等綜

合面向，出具分析評估及評選報告，呈報核定後據以執行」，可

悉後續利用規劃、如何進行整建及營運之相關期程迄今仍未明。 

綜上，該基金服務事業陽明山招待所及鵝鑾鼻活動中心 ROT

案執行幾經波折未果，何時得正常營運仍未可期，致該事業原預

期可獲取之權利金收益無法實現23。爰為利該等國家資源及早得妥

善運用並獲取應有收益，宜請國防部儘速研謀妥善對策。 

 

一０、福利事業管理處於營區外所設福利站之營業額偏低，且其中逾

三分之一連年短絀，允應檢討經營策略並妥謀改善 

福利事業管理處採任務編組方式將國軍福利事業相關單位，

依各軍種性質歸類，106 年度預計編成 6個營運中心及 114 個作業

中心，包括各營區內營站 94 個，營區外福利站及分站(以下簡稱

福利站)50 個24。該事業 106 年度預算案中，福利站及營站販售福

                                                          
   2.國防部應返還承商 1,500 萬元之可轉讓定期存款存單。 

   3.承商其餘之請求駁回。 

   4.國防部之請求駁回。(國防部請求民間機構違約金新臺幣 1,846 萬 4,435 元，因仲裁庭認定案

屬雙方無法預料情事變更，非民間機構違約，已於民間機構請求部分金額扣抵。) 

   5.本請求仲裁費用由承商負擔 54％，餘由國防部負擔。 

   6.反請求仲裁費用由國防部負擔。 
23
 106 年度該事業即於「出租及權利金收入—權利金收入」科目，編列「陽明山招待所委外權利金

收入」預算 831 萬元，同時於「出租資產成本-其他出租成本」之「短絀與賠償給付-各項短絀」

科目亦同額編列 831 萬元。 

24
 截至 105 年 9 月底實際福利站數為 47 個，106 年度規劃於板橋、桃園及台中增設 3 個福利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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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品預計收入 5億 1,858 萬 4千元，較 105 年度之 5億 2,763 萬 1

千元減列 904 萬 7千元，減幅 1.71％。經查： 

(一)各作業基金依規定應積極開源節流、設法提高產銷業務量，並

以追求最高盈(賸)餘為目標 

按 106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第 5 點有關中央

及地方政府特種基金預算收支所規定之辦理原則中，其第(一)

項規定：「營業基金及作業基金應積極開源節流，本企業化經

營原則，設法提高產銷營運（業務）量，增加收入，抑減成本

費用，…，除負有政策性任務外，應以追求最高盈(賸)餘為目

標；…」。是以，「積極開源節流」、「設法提高產銷業務量」，

俾「增加收入，抑減成本費用」，乃作業基金為追求最高賸餘

目標應行之經營原則。 

(二)各地區福利站暨分站 104 年度帄均營業額僅約 7 百萬餘元，

遠低於國內便利商店 

國防部於營區外設置福利站之目的，係為提供國軍官兵、

榮民、備役軍人與眷屬等特定身分消費者採購日常生活必需

品，其營運採自給自足、自負盈虧等方式運作。然近年在國軍

單位裁減、眷村遷移及同業競爭等因素影響下，營運狀況多欠

佳。以 104 年度為例，各地區福利站共計 48處，業務收入合計

3億 3,815 萬 5千元，各站帄均年業務收入僅 704 萬 5千元，遠

低於 104 年度國內便利商店帄均每家店面 2 千餘萬元25之營業

額，年度業務短絀則達 2,018 萬 7千元(詳附表 1)。 

附表 1：福利事業所屬福利站 102 年度至 104 年度業務收入及

損益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25
 依 105 年 6 月 27 日經濟部發佈產業經濟統計簡訊，我國便利超商 104 年營業額高達 2,950 億元，

該年度國內前四大便利商店營業店數達 1萬 0,187 家，爰如以 1 萬 2千家估算，帄均每家超商營

業額為 2,45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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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業務收入 業務成本及費用 業務餘絀 
102 369,287 380,797 (11,510) 
103 343,723 379,099 (35,376) 
104 338,155 358,342 (20,187)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提供。 

(三)超過三分之一福利站連續 3 年營運出現短絀，經營策略顯待

檢討並妥謀改善 

依國防部福利總處 100 年訂頒「福利(分)站設、廢站執行

要點」規定：「就連續三年營運未達損益兩帄之福利(分)站，應

主動檢討減併、遷站或廢站，俾妥善資產運用。」截至 104 年

底國軍福利站 48 處中，連續 3 年(102 年度至 104 年度)收支均

短絀之者多達 17站26，數量占比達 35.42％。按各福利站設置雖

有其國防政策考量及目標族群，然在國內大型賣場27、連鎖超市

與便利超商廣設之際，加以網購日益盛行，各福利站顯多不再

具有消費便利性及經濟性等競爭優勢，又逾 3 分之 1 福利站收

支短絀多年，其經營策略顯待檢討並研謀改善。 

綜上，該基金福利事業除於營區內設置營站外，並於營區外

廣設福利站，106 年度預計站數 50 家已為近年新高。然 104 年度

各地福利站之年帄均營業額僅約 7百餘萬元，且多達 17處福利站

均連續 3 年收支短絀，該事業對福利站之經營策略當妥予檢討並

研謀改善。 

 

一一、軍儲事業將退伍官兵、遺眷及無依軍眷納為軍人優惠儲蓄存款

之受理對象，其必要性及妥適性容待商榷 

                      
26
 包括中華福利站忠愛分站、羅東福利站、基隆福利站海光分站、秀朗福利站大鵬分站、臺中福利

站、嘉義福利站、嘉義福利站經國分站、坪林福利站、高雄福利站、高雄福利站高雄分站、臺南

福利站、臺中福利站澎湖分站、大林福利站、鳳山福利站建國分站、屏東福利站、花蓮福利站及

台東福利站等 
27
 依 104 年 12 月 15 日經濟部發佈產業經濟統計簡訊，截至 104 年 10 月底，我國量販業營業店數

已達 145 家，該年前 10 月整體營收 1,539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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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基金軍人儲蓄事業之營運執行單位為國防部主計局國軍同

袍儲蓄會，106 年度營運計畫主要係編列代辦軍人儲蓄存款（轉存

臺灣銀行）業務 335 億 7,550 萬元，其中 52 億 1,550 萬元為軍人

優惠利率定期儲蓄存款，軍儲事業 106 年度預算案並於「其他業

務外費用-雜項費用」科目編列 3,207 萬 6千元，辦理該優惠存款

之差額利息補貼。經查： 

(一)軍人儲蓄存款分一般存款及優惠存款兩類 

軍人儲蓄規定第 3 點規定，軍人儲蓄之對象包括：1.國軍

官兵及編制內一般聘雇人員。2.支領退休俸、生活補助費及贍

養金之退伍官兵。3.國軍遺眷及國防部核定有案之無依軍眷。

同袍儲蓄會目前辦理之存款業務包括「軍人優惠利率定期儲蓄

存款」、「軍人一般利率定期儲蓄存款」及「軍人活期儲蓄存款」

等，其中軍人優惠利率定期儲蓄存款(以下簡稱優惠存款)，因

存款利率較優，爰依官階不同而有一定存款限額（現為軍官、

士官長 8 萬元、士官 6 萬元、士兵 3 萬元；另支領退休俸、生

活補助費及贍養金之退伍官兵及編制內一般聘雇人員比照現役

階級辦理）；至於一般利率活期及定期儲蓄存款，則按臺灣銀行

牌告利率計息，並無存款金額限制。 

(二)同袍儲蓄會代辦軍人優惠存款業務，前由臺灣銀行提供之轉

存優惠及託辦手續費收入已不復存在 

軍人優惠存款係以臺灣銀行 1 年期牌告定期儲蓄存款利率

加計 50％計算利息，該存款差額利息早期係由國防部28與台灣銀

行共同負擔，然臺灣銀行已於95年 6月 3日取消加碼計息優惠；

國防部為維持該項存款優惠措施，改由軍儲事業自行編列「軍

                      
28
 軍儲優惠存款利率（臺銀 1 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利率加計 50％）如超過臺銀基本放款利率時，超

過部分由國防部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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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優惠存款利息差額」補貼預算，以補臺灣銀行未再提供之優

惠利息，近年補貼利息之經費介於 3,708 萬元至 4,920 萬元間

(詳附表 1)。 

附表 1：101 年度至 106 年度軍儲事業「補貼優惠存款差額息」

費用執行情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預算數 決算數 執行率 
101 38,023 49,202 129.40 
102 41,108 40,463 98.43 
103 41,100 38,469 93.60 
104 39,045 37,080 94.97 
105 37,093 - - 
106 32,076 - -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各年度預算書。 

(三)辦理優惠存款之現役國軍官兵人數有限，儲金總額占比亦不

及 2成，顯與鼓勵現役官兵儲蓄之意旨有相當差距 

截至 105 年 8 月底，軍人優惠存款辦理人數為 6 萬 5,545

人，儲金總額約 55億 6千萬餘元，其中現役官兵辦理優惠存款

人數僅約 2 萬 6 千餘人，占全體國軍人數 17 萬 2 千餘人29之比

率僅約 15.61％，其優惠存款儲金 10 億 9,167 萬 5 千元，占該

類儲金總額之比率亦僅 19.63％(詳附表 2)；而退伍官兵辦理優

惠存款總額 19 億 2 千餘萬元，占比 34.59％，遺眷及無依軍眷

儲金 24 億 5 千餘萬元，占比更達 44.16％，渠等兩類人員辦理

優惠存款之儲金占比已近乎 8 成。國防部開辦軍人儲蓄存款係

為培養軍中儉樸風尚，鼓勵官兵節約儲蓄風氣，而優惠存款之

差額利息仍需軍儲事業編列預算進行補貼，惟目前優惠存款之

受理對象及儲金來源卻反以退伍官兵、遺眷及無依軍眷為主，

其合理性及妥適性恐待商榷。 

                      
29
 為 105 年 9 月 1日國軍志願役及義務役官兵合計數，引自本中心「國防部主管 106 年度單位預算

評估報告」第 1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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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104 年度及 105 年度軍儲事業優惠儲蓄存款辦理對象統計資料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及項目 
 
對象別 

104 年度 105 年度 
辦理 
人數 

儲金金額 儲金 
占比 

辦理 
人數 

儲金金額 儲金 
占比 

國軍官兵 26,794 1,109,747 19.46 26,849 1,091,675 19.63 
編制內聘僱人員 2,467 96,328 1.69 2,353 90,196 1.62 
支領退休俸、生
活補助費、或贍
養金之退伍官兵 

29,379 2,011,666 35.28 27,974 1,923,085 34.59 

遺眷及無依軍眷 10,303 2,484,377 43.57 8,369 2,455,339 44.16 
合計 68,943 5,702,118 100.00 65,545 5,560,295 100.00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提供。 
      2.105 年度係截至 8 月底資料。 
      3.占比係各類優惠儲蓄存款儲金占總儲金之比率。 

綜上，國防部開辦軍人儲蓄存款係為培養軍中儉樸風尚，鼓

勵官兵節約儲蓄風氣，而所辦理優惠存款之差額利息仍需軍儲事

業編列預算進行補貼，爰其受理對象理應以現役國軍官兵及該部

編制內聘僱人員為主，惟目前優惠存款之受理對象及儲金來源卻

反以退伍官兵、遺眷及無依軍眷為主，其合理性及妥適性恐待商

榷，爰建議國防部宜檢討限縮是類存款之受理對象及儲金之限額。 
 

一二、副供事業「用品消耗」預算大幅增加，有違撙節原則，建議酌

予減列；又近年是項費用決算數均逾預算數，經費控管顯待加強 

該基金副供事業 106 年度「用品消耗」科目編列 671 萬 1 千

元，係辦理業務所需各項事務用品、資訊設備耗材(碳粉、墨水匣

等)之經費。其預算數較 105 年度之 468 萬元增列 203 萬 1千元，

增幅達 43.40％，預算編列有違撙節原則。經查： 

(一)「用品消耗」依規定應按業務需要，本撙節原則核實檢討編

列 

依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作業規範

中，有關作業基金「業務收支及賸餘」第三—（一）點規定：「業

各基金之支出，…，各基金之成本與費用應依照業務計畫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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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需要及本作業規範編列，…；業務成本與費用增加幅度，以

不超過業務相關收入成長幅度為原則。」該共同項目就「用品

消耗」編列標準亦規定：「用品消耗應按本年度業務需要，本撙

節原則核實檢討編列，非有具體理由，以不超過 105 年度預算

數為原則。」 

(二)副供事業 106 年度業務收入與 105 年度相當，然用品消耗費

用卻增加逾 4成，有違撙節原則 

副供事業 106 年度業務收入編列 2 億 7,810 萬 4 千元，較

105 年度之 2億 7,174 萬 8千元增加 635 萬 6千元，增幅僅 2.34

％；在業務收入增幅有限下，用品消耗費用本應設法抑減並力

求節約，然該年度用品消耗預算案數 671 萬 1 千元，卻較 105

年度之 468 萬元增加 203 萬 1千元，增幅達 43.40％，有違撙節

原則。 

(三)副供事業近來「用品消耗」決算數年年超出預算數，未落實

經費控管作業，允應檢討改進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18 點規定：「各機

關應切實控制預算之執行，並本撙節原則支用經費，充分運用

現有人力，節約使用水電、油料、文具用品、紙張、影印、傳

真機等事務性設備耗材及通訊費，並落實紙杯及瓶裝水減量；

各種文件印刷，應以實用為主，力避豪華精美，…，以避免有

浪費、消化預算之情事。」然副供事業近來「用品消耗」決算

數年年超出預算數(詳附表 1)，103年度超支金額447萬 5千元，

超支比率達 96.46％，104 年度雖增加預算，然決算數仍超支 187

萬元，超支比率 27.22％，其各年度該科目支出恐均未落實控管

機制。 

綜上，副供事業106年度預計業務收入較105年度增加僅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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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用品消耗」預算增幅卻達 43.40％，顯並未秉撙節原則編

列，建議酌予減列。又該項經費 101 年度至 104 年度決算數均遠

逾預算數，顯未落實支出控管作業，允應併予檢討改進。 

附表 1：101 年度至 106 年度副供事業「用品消耗」費用執行情

況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預算數 決算數 增減數 增減比率 
101 4,763 7,942 3,179 66.74 
102 4,763 8,031 3,268 68.61 
103 4,639 9,114 4,475 96.46 
104 6,871 8,741 1,870 27.22 
105 4,680 - - - 
106 6,711 - - - 

※註：1.資料來源，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各年度預算書。 
2.101 年度至 104 年度業務收入為決算數，105 年度及 106 年度為

預算案數。 


